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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人藉著第一次的出生，成為人的家庭的一員，卻藉著第二次的出生成為神家中的一份子」（標竿人生）。

　　人一出生就成為家中的一份子，這個我們容易理解，因為我們有固定的家庭、父母、以及兄弟姊妹，不過教會則不同，我們往往很容易因為一些事情，例如人際關係，居所搬遷，教會發展等等原因，由一個團契離開，到另一個團契。既然團契很可能不需要「從一而終」，那團契是屬靈家庭的觀念，有時就容易變得很薄弱。團契於是就成了大家學習，遊戲，社交的地方，很難去耕耘真正的情誼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往往成了「合則來，不合則去」，維持點頭之交，則大家都有舒適的空間，教會愈大，空間也就愈大，若還不足夠，更可以選擇走去另一間的教會。基於這些心理因素，加上我們本身的生活繁忙，團契的參與，有時只能夠點到即止，讓它維持不倒閉就行了，很難再花心力去關心或者去修復，因此我們也很難在團契的生活裏享受愛。

　　神造人一個十分特別的地方，就是人的成長需要愛，以前有一個不太人道的實驗，就是將兩批嬰孩分開，一批就只是餵食及清潔，另一批則是除了餵食及清潔外，還會有人擁抱他們，實驗結果發現，完全沒有擁抱的嬰兒，得病及夭折率均遠高於經常被擁抱的嬰孩。愛原來就像是一種營養，默默地滋潤著人的心靈，鼓勵著我們成長。

　　不過我們今天卻很怕說「愛」，因為愛讓人變得脆弱，愛一個人，就會讓人有機會傷害你，於是我們就盡量把範圍縮小，事實上，愛家裏那幾個人就已經夠吃力了，今天我們還如何把團契放上心呢？

放上心就愛主具體的表現

聖經記載，有一天一位律法師向耶穌討教，好像想向耶穌取一個得永生的秘笈。事實上稱得上是律法師，本身已經讀通了當時的舊約聖經，不過對於承受永生，還是有一種的錯覺，就是以為必須透過個人的某些修為，來達到與神永遠同在的生命。

所以耶穌一開始就指出關鍵所在是關係：愛神其次就是愛人，人神之間的永生根本就是基於關係，因此承受永生，就是從學習關係開始，既然愛神對一些人來說是抽象，愛人就是我們最具體的表現。

在學習屬靈操練的過程中，有些人往往以為禁食、祈禱、退修、靈修，讀經可以幫助我們與神親近，不錯這全是好的，但卻全都應該指向一個真實的生活，一個愛主的生命，就是從可以與人建立親切、信賴的關係開始。不是單顧自己的事，單愛自己想愛的人，也去愛一些需要愛的人。

放上心是需要付出

　　耶穌隨即舉出一個例子，進深地解釋何為愛鄰舍，在好撒馬利亞的故事中，祭師和利未人看見一個被搶劫及被打至半死的人，卻離開不顧，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空，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更可能因為他們怕沾染死人，成為不潔，不能主持宗教活動。因此他們不能容許他們的心被感動，要硬著心腸地去做一些所謂「愛主」的工作。

　　將一個人放上心去愛，就註定你一定會有所損失，可能是你的時間，精力或者是面子，這裏耶穌帶領我們去看撒馬利亞人所做的一切，他不但醫治他，帶他去安全的地方，更願意接濟他，為這個人付出，真正地順服了愛鄰舍的教導。

放上心是因為動了慈心

　　耶穌接著律法師：「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？」事實上耶穌問的是這三個人那一個是順服愛鄰舍的人，答案當然就是撒馬利亞人，因為他「動了慈心」。這個人的心比祭師及利未人都開放，他容許人家的事，走進自己的心，更讓他在自己的心裏面震撼回盪。祭師及利未人的心卻被自我的事，包圍著，不容許再深入地去體會。

　　在福音書中，也常常描寫耶穌看見一些有需要的人，而動了慈心，因為他的心也是敞開的，敞開自己的心，有時是痛苦的，但卻是帶領我們真正地與人相連，同感一心，使我們可以彼此服事安慰。

　　團契就是讓我學習打開心的地方，讓我們從只顧自我的狀態中出來，讓我們的心可以感受更多人的需要，順服愛的命令，享受主的同在。

思想問題：

1. 試分享一次你在團契中，曾經享受過的愛心服侍？

2. 試分享一次你被別人的需要所感動的經歷，當時你是如何去回應的？為什麼？

3. 有沒有一些可行的方法，可以增加我們對人心情或需要的敏感度？

4. 如果用一至十分去評估你關心團契的程度，你給自己多少分？有什麼難處讓你失分，又有什麼有利的因素讓你得分？

5. 你覺得自己在團契生活上，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嗎？

6. 在愛心服待功課上，你認為自己最需要的恩典是什麼？

